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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493《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》

要求液体（气体）排液（水）口和放空口、经常拆卸的法

兰和操作的阀门组周围应布置监测点。此要求在航油作业

现场实际应用时，存在意见分歧。例如，个别外部检查人

员提出油罐人孔附近也应安装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，但

是对于航空油料企业，油罐开人孔目视检查时间为 2 年一

次，进罐清洗时间为 3 年，最长可延长至 5 年，针对上述

频率作业相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的必要性不强；

此外，对于机坪管网高点排气口与低点排水口是否需要加

装，各方专家也有不同的意见。这对现场安全管理工作的

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

（2）检定气体选用不当。2023 年以前，受到当地

检定机构业务能力范畴的限制，航空油料行业个别现场使

用甲烷作为可燃气体检测探头的检定气体。而 JJG 693-

2011《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检定规程》规定，当仪器未

注明所测气体种类，可采用异丁烷或丙烷标准气体。即选

用甲烷检定航油可燃气体报警装置探头是不符合规范要求

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部分供应商在出厂产品上标注探头的

检定气体为航空煤油，而航空煤油所挥发的蒸气是混合气

体物质，无法作为标准气体，这一做法也是不符合规范的。

（3）检定人员资质不达标。个别现场曾反馈，检定

方曾派资质不合规的人员到现场开展检定工作。

（4）报警值设置不当。在上述检定气体选用不当的

基础上，安全检查中曾发现个别现场未能识别检定标准气

体与航空煤油的爆炸下限的差异，未在仪器检定完毕后将

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的一级、二级报警数值设置为适用

于航空煤油的指标，未考虑检定气体与航空煤油爆炸下限

的转换系数，导致仪器实际在监控航煤泄漏时反应滞后。

承密封处、泵进出口阀门、泵组用过滤器、压力表、管线

法兰、安全阀、排气阀等密封位置不超过 5 米，若不能覆

盖，需增设；油泵棚内泵组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能够覆

盖 10 米范围内泵组各密封处；收、发油管网的泄压装置

密封处应设置）。

（2）在正常运行时不能释放易燃物质的需经常拆卸

的法兰等连接件和经常操作的控制阀和阀组（储罐阀组密

封处、储罐放沉操作区处等 10 米范围内应设置；储罐防

火堤内靠近雨水排放出口处应设置；当防火堤内有隔堤且

隔堤高度高于探测器的安装高度时，此处可燃气体探测器

覆盖范围不包含其隔堤外范围内的释放源，相应释放源需

另设探测器）。

（3）在正常运行时不能向空间释放易燃物质的安全

阀，排气孔和其他开口处（粗过滤器、过滤器设置有非密

闭泄压、排油、排气管路等处，应设置）。

（4）在正常运行时不能向空间释放易燃物质的取样

点，如储罐多点取样装置、埋地罐人孔、取样孔等处，若

在 10 米范围内无可燃气体探测器覆盖，应增设。

（5）在一级与特级码头，针对装卸臂、软管法兰接口、

阀组区、机泵密封点及油气回收装置等潜在可燃气泄漏源

周边，应配置固定式可燃气体检测器，以加强安全监测。

（6）安装高度应严格符合距离地面 0.3~0.6 的要求。

2.2 仪表检定

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主要由传感器（探头）、仪

器主机（控制器）、报警装置组成。按照传感器检测的原

理可分为催化燃烧型、红外线吸收型、热导型等。航空油

料现场多用催化燃烧型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装置。关于仪器

检定气体的要求，JJG 693-2011《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

检定规程》第 5.1.2.1 条规定：采用与仪器所测气体种类

相同的气体标准物质检定；未指定被测气体种类时，宜选

用异丁烷或丙烷作为标准物质，其浓度应覆盖满量程的

10%、40%、60% 及超越报警设定点。应用时，需确保

标准气体浓度单位与被检仪器显示单位相匹配，进行相应

换算。

对于航油挥发出的蒸气这类分子量较大的可燃气体，

应采取针对性措施，选用符合规范要求且适宜的可燃气体

探测器检定气体，以消除设备本身安全风险 [1]。根据已有

使用注意事项及改进建议2

2.1 监测点的确定

根据 GB 50058-2014《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
规范》的有关规定，可燃气体释放源即可能释放出形成爆
炸性气体混合物所在的位置或点。根据航空油料储运现场
的实际情况，需要关注的监测点主要如下：

（1）在正常运行时不出现释放易燃物质的泵、阀门、
控制阀的密封处（如油泵房内的泵组在 5 米范围内靠近泵
机密封处应设置，且探测器安装位置要覆盖泵组的泵体轴




